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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职责登记表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1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省市关于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及机构编制管理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执行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和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措施；
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规划和措施，研究提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省关于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及机构编制管理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组织起草全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方面的规定、办法和措施。

	
	
	3.依法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规划和措施

	
	
	4.研究全区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的重大问题

	
	
	5.研究提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6.研究提出适应自贸港建设的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建议。

	
	
	7.承办自由贸易试验区（港）体制机制方面的政策研究工作。

	
	
	8.负责全区各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跟踪及情况汇报等工作

	
	
	9.向市委编办提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
	统一管理全区党政机关、人大机关、监察机关，各人民团体机关和事业单位等法定社会组织内部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组织形式及工作人员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10.统一管理全区党政机关、人大、监察机关，各人民团体机关等法定社会组织内部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组织形式及工作人员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11.统一管理全区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工作。

	3
	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审核区直各部门机构改革方案。
	12.研究全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指导全区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3.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区级党政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

	
	
	14.审核区直党政各部门的机构改革方案，并指导督促落实。

	4
	负责全区行政编制、事业编制总量管理，研究拟订全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分配、调整方案。
	15.负责全区行政编制总量管理工作，研究拟订全区行政编制分配、调整方案。

	
	
	16.负责全区事业编制总量管理工作，研究拟定全区事业编制分配、调整方案。

	
	
	17.做好全区教育专项事业编制总量管理工作。

	
	
	18.做好全区医疗卫生事业编制总量管理工作。

	5
	协调区直各部门的职能配置和调整，协调区直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
	19.协调提出区直各部门的职能配置和调整意见，协调提出区直各部门之间及区直各部门与市级之间的职责分工建议。

	6
	审核区直各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等事项。
	20.审核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各群团机关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及领导职数配备等事项。

	
	
	21.审核各类机关之间的职能调整。

	
	
	22.审核区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等事项。

	7
	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审核区直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和机构编制调整事项。
	23.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总体方案。

	
	
	24.审核区直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和机构编制调整事项。

	8
	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制度和办法，负责区直及经授权在海棠区事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负责管理区直机关、事业单位统一代码标识工作。
	25.负责区直属事业单位登记、变更、注销登记管理工作。

	
	
	26.负责区直属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变更监督管理工作。

	
	
	27.负责其他组织举办事业单位登记、变更、注销登记管理及监督管理工作。

	
	
	28.负责机关、群团的赋码及注销赋码管理工作。

	9
	监督检查全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的执行情况。
	29.监督检查全区各级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的执行情况，开展机构编制管理评估。

	
	
	30.监督检查区直各部门“三定”规定的落实情况。

	
	
	31.负责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行为预防教育，受理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检举和投诉，负责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行为查处工作。

	
	
	32.建立健全与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审计、财政等部门的协作联动机制。

	10
	负责全区机构编制统计工作；负责全区机构编制系统电子政务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33.负责机构编制统计、核查和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控岗管理、工资统发审核等工作。

	
	
	34.负责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网上名称管理。

	
	
	35.指导规范全区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非营利性单位中文网上名称、机关事业单位网上名称管理信息系统管理。

	
	
	36.做好区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上名称（即中文域名名称）的申请、受理、审核、注册工作

	
	
	37.做好网上名称网络标识的申请、受理、审核、发放工作。

	
	
	38.做好年度机构编制信息宣传统计工作。

	11
	完成区委、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39.完成区委、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表（无）
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职权名称：对区属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区属事业单位
二、监督检查内容
    区属事业单位的登记行为及不作为、乱作为等其他违规情况。
三、监督检查方式
    定期（每年6月至10月）抽样检查、抽点检查、定点检查。采用现场巡查、电子监察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的组合。
四、监督检查措施
书面报告检查和实地核查。
五、监督检查程序
书面报告检查：确定检查事项，随机抽检单位，通知受检单位，受检单位上报自查书面材料，审核上报自查材料，形成检查报告，反馈受检单位做好整改。
实地核查：确定检查事项，随机抽检单位，实地核查，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做好整改。
六、监督检查处理
对存在问题的单位督促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单位，给予书面警告并通报举办单位、暂扣《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单位印章并责令限期整改，书面警告后拒不整改的单位给予撤销登记并收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单位印章的处罚。

4、 [bookmark: _GoBack]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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